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 学习方式 

硕士研究生按其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两种。全日

制研究生是指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指在

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

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

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二 招生规模 

我校 2018 年拟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约 1100 人，其中，招收“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5 人。各招生专业与分专业（领域）拟招生计划见《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具体以教育部 2018年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 

除工商管理硕士（MBA）外，其他各全日制招生专业均可接收各高校获得 2018 年推

免资格的应届本科生报读，详情请见我校推免生接收章程。 

三 报考条件  

（一）学术型硕士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 9

月 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 9月 1日，

下同)或 2年以上的，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专业学位硕士 

1.报名我校参加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需符合

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

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

不得报考)。 

2.报名我校参加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需符合下

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

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

可以报考)。 

3.报名参加我校工商管理（MBA）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需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第 1、2、3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

学历后，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号)有关规定执行。 

4.报名我校参加工程、会计、翻译、艺术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

需符合第（一）中的各项要求。 

四 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

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

规定缴纳报考费。 

（一）网上报名 

1．网上报名时间： 

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24日至 9月 27日，每天 9:00-22:00。 

2．网上报名流程：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

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

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

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3．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

和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n/


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2）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

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计

划余额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

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

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

(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

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4）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

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

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

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

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

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

关信息。 

（6）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符合

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 

（7）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

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8）复试、调剂和录取等通知，将通过手机短信平台通知给网报时填写的手机号，

请在 2018年 9月前保持该号码有效。 

（二）现场确认 

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

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 

1．现场确认时间： 

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根据本

地区报考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请考生及时关注各省级教育招试管理机构发布的公告，

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方现场核对并确认个人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 

2．现场确认程序： 

（1）考生到报考点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提交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

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

http://www.chsi.com.cn/


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2）在录取当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

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

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3）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以供核验。 

（4）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

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5）考生应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6）考生应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7）我校根据相关规定，对报考我校的考生报考信息和现场确认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准予考试。 

五 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分。 

（一）初试 

1.《准考证》打印： 

考生可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5 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

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

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2．初试日期和科目： 

12月 23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 100分、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200分 

12月 23日下午     外国语 100分 

12月 24日上午     业务课一 150分 

12月 24日下午     业务课二 150分 

每科考试时间一般为 3 小时；初试方式均为笔试；初试公共课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专业课由我校命题。我校各专业初试科目详见我校《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二）复试 

1．复试资格审查： 

复试前，将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审查，须提供的待审查材料有： 

（1）本人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准考证； 

（2）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内的学生证；（在录

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还须提

供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 

（3）往届生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出具的《学历认证

报告》、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原件。 



2．复试安排： 

（1）复试将在 2018 年 4月中上旬进行，具体请届时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查询； 

（2）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笔试、英语能力测试、面试、体检、政审等。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需加试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两门，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

同，加试方式为笔试，具体加试科目请咨询各学院。成人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

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复试时不加试。 

工商管理（MBA）、会计（MPAcc）专业学位硕士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在复试中进行，

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3）复试应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六 录取  

坚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原则，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

划、考生初试和复试的综合成绩排序，并结合思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状况，择优选择

确定拟录取名单，经公示并上报教育部审核批准后，予以正式录取，发放录取通知书。 

对于复试不及格者不予录取，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思想品德

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

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录取时须签订定向就业合同，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考

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

或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具体复试录取办法以我校复试前公布的《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为准。  

七 入学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招生单位请假，

请假时间不得超过 2周。无故逾期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9 月 1日前)

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新生报到后，招生单位将其进行思想品德、专业素质、健康状况、学历情况等进行

全面复查，发现有不符合标准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八 学费和奖助学金 

（一）学费 

从 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研究生须缴纳学费。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艺术硕士、法律硕士学费标准为 13000元/年，学制 3年； 

（2）翻译硕士学费标准为 14500元/年，学制 2年； 



（3）会计硕士学费标准为 14500元/年，学制 3年； 

（4）工商管理硕士学费标准为 30000元/年，学制 2年； 

（5）除上述各专业外其它专业学费标准为 8000 元/年，学制 3年。 

学制是指该专业标准学习年数，如学习优秀者可申请提前毕业,特殊情况经批准也可

延迟毕业，但学习年限最短不低于 2年，最长不超过 5年。 

2.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工程硕士学费标准为 10000元/年，学制 3年； 

（2）艺术硕士、法律硕士学费标准为 13000元/年，学制 3年； 

（3）会计硕士学费标准为 14500元/年，学制 3年； 

（4）工商管理硕士学费标准为 30000元/年，学制 2年。 

以上学制标准以我校最新的研究生培养文件为准；收费标准按广西区物价部门最终

核定为准。 

（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政策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为改善全日制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研究生待遇，支持研究生完成学

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我校设立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多元奖助体系。 

（1）国家助学金：6000 元/生·年，资助比例 100%（有固定收入者除外）。 

（2）国家奖学金：20000 元/生·年，按教育部下达指标评选产生。 

（3）新生奖学金（一年级）：100%覆盖。其中，15%一等 10000元/年，25%二等 6000

元/年，60%三等 2000元/年。推免生、985、211 院校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不含独立学

院）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本科生可直接享受一等奖学金。 

（4）学业奖学金（二、三年级），80%覆盖。其中，15%一等 10000 元/年，25%二等

6000元/年，40%三等 3000 元/年。 

（5）学校还设有“三助”岗位、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各类竞赛奖及部分社会奖助金，

并设有国家助学贷款、特殊困难补助等“绿色通道”。 

2.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尚无国家奖助政策文件，如有变动，将按照国家和自治区

相关文件规定制定，并在我校网站公布。 

八 联系方式 

1.研招办：位于我校金鸡岭校区第二教学楼 2406。 

邮寄地址：广西桂林金鸡路 1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招办 

邮编：541004   电话：0773－23222180  传真：0773－2192062  

网址：http://gra.guet.edu.cn     联系人：廖老师   

2．各学院联系人电话 

http://gra.guet.edu.cn/


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01机电工程学院 赵老师 2292386 

002信息与通信学院 孙老师 2231981 

003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仇老师 2291536 

004艺术与设计学院 石老师 2305205 

005商学院 冯老师 2191501 

006外国语学院 王老师 2230401 

007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黄老师 2291370 

008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李老师 2191519 

009法学院 蒋老师 2301033 

010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老师 2291680 

011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老师 2310263 

013 MBA 中心 古老师 2190801 

014海洋信息工程学院 简老师 0779-3221321 

015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 秦老师 2191396 

3. 申诉举报电话：0773-2322180（研招办）、2290659（校纪委监察） 

九 本简章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如有变动，请以国家、广西区招生考

试院和学校下发的文件通知为准 。 


